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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飞光纤潜江有限公司 

浙江联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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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终复审申请人： 

 

1、 公司名称：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 光谷大道 9号 

     邮政编码：  430070 

法定代表人：马杰 

案件联系人：刘雪琪  

联系电话：  027-67887229 

传    真：  027-68789089 

 

2、 公司名称：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馆驿路 18 号 

邮政编码：  311400 

法定代表人：王建沂 

案件联系人：刘绯云 

联系电话：  0573-89109000-55285 

传    真：  0571-87794509 

 

3、 公司名称：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创业街 42 号 

邮政编码：  430074 

法定代表人：李诗俞 

案件联系人：解骁骁 

联系电话：  027-87782660 

传    真：  027-87453985 

 

4、 公司名称：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江苏省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亨通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215200 

法定代表人：陈伟 

案件联系人：于海明、马磊 

联系电话：  0512-63912516 

传    真：  0512-634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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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名称：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江苏南通开发区中天路 6号 

邮政编码：  226009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案件联系人：成康康 

联系电话：  0513-83599770 

传    真：  0513-83599601 

 

6、 公司名称： 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成都高新西区西源大道 56 号 

邮政编码： 611731 

法定代表人：胡江兵  

案件联系人：成健 

联系电话：  028-87838170   

传    真：  028-87838179   

  

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名    称：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 号，北广大厦 1205 室 

邮政编码： 100120 

代理律师： 郭东平、贺京华、蓝雄 

联系电话： 010-82230591/92/93/94 

传    真： 010-82230598 

电子邮箱： gdp@bohenglaw.com 

网    址： www.bohenglaw.com 

 

期终复审支持申请企业： 

 

1、 公司名称：长飞光纤潜江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潜江市江汉盐化工业园长飞大道 1号 

法定代表人：庄丹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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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名称：浙江联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闫长鹍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3、 公司名称：长飞光纤光缆（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创新 5路 6号 

法定代表人：闫长鹍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4、 公司名称：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榕苑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徐东  

案件联系人：刘绯云  

联系电话：  0573-89109000-55285 

传    真：  0571-8779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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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原审案件的基本情况 

  

1、提交申请 

 

2010年3月19日，江苏法尔胜光子有限公司、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富通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

司作为申请人，代表中国光纤产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和

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调查。 

 

2、立案调查 

 

2010年4月22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

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产业损

害调查期为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3、初步裁定 

 

2011年2月9日，商务部做出初裁决定，初步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受

到了实质损害威胁，且倾销与实质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

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4、最终裁定 

 

2011年4月21日，商务部发出布年度第17号最终裁定公告，最终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

倾销，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威胁，且倾销与实质损害威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决

定自次日起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

年。 

 

二、 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的基本情况 

 

1、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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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6日，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富通集团有限公司、烽火藤仓光纤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光子有

限公司和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向商务部提交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

请求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 

 

2、立案调查 

 

2016年4月21日，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进行反倾销期终复审立案调查。本次复审的倾销调查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

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3、裁定 

 

2017年4月21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20号公告，裁定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

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发生，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再度发生。

决定自2017年4月22日起，继续按照商务部2011年第17号公告，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

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三、 国内产业提出的期间复审 

 

1、提出申请 

 

2017年5月11日，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烽

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江苏

法尔胜光子有限公司、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代表国内光纤产业向商务部递交反倾销措

施期中复审申请书，主张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2、立案调查 

 

2017年8月22日，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

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间复审。 

 

3、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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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0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53号公告，决定自2018年7月11日起，提高对原

产于美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美国光纤企业所适用的反

倾销税率由期间复审裁定前的4.7%-18.6%，调整为33.3%-78.2%）。 

 

四、 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率 

 

至此，目前中国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征收的反倾销税

税率如下： 

 

1、产品范围 

 

目前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产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90011000项下的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不包括该税号项下的其他型号的光纤以及光导纤维束及光缆。 

 

2、反倾销税率 

 

（1）美国公司 

 

 康宁公司                     37.9% 

 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                           33.3% 

 德拉克通信美国公司                             78.2% 

 其他美国公司                                   78.2% 

 

（2）欧盟公司 

 

 德拉克通信法国集团公司                         12.9%  

 德拉克通信纤维有限公司                         12.9%  

 丹麦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                       29.1% 

 菲布里奥蒂切苏德有限责任公司                   24.7% 

 其他欧盟公司                                   29.1% 

 

五、 反倾销措施到期公告 

 

2021年6月25日，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发布商救济立案函2021年第64号《关于部分

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即将到期的通知》。根据该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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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将于2022年4月21日到期，相关国内产业或

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有关组织可在该反倾销措施到期日60天前，向调查机关

提出书面复审申请。 

 

六、 关于英国问题的说明 

 

2021年1月29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英国脱欧后对欧和英贸易救济案件处理方式的公

告》，规定在2020年12月31日后对欧盟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及复审案件，不再将英国作

为欧盟成员国处理。 

 

在本次期终复审申请中，考虑到英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实际状况，申请人不再

对英国提起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同时，本申请书中与欧盟有关的数据也均为

欧盟27成员国的数据，不包括英国在内。 

 

七、 本次期终复审申请的理由和请求 

 

鉴于本申请书中所述原因和理由，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

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行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如果终止

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同时，申请人认为，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

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我国的公共利益。 

 

因此，为维护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申请人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

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向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并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按

照商务部2011年第17号公告、2017年第20号公告和2018年第53号公告所确定的产品范围

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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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申请书正文 
 

一、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情况及信息 

 

（一）复审申请人、支持申请企业、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及行业组织 

 

1、复审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本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案件申请人的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 光谷大道 9号 

     邮政编码：  430070 

法定代表人：马杰 

案件联系人：刘雪琪  

联系电话：  027-67887229 

传    真：  027-68789089 

 

（2）公司名称：  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馆驿路 18 号 

邮政编码：  311400 

法定代表人：王建沂 

案件联系人：刘绯云 

联系电话：  0573-89109000-55285 

传    真：  0571-87794509 

 

（3）公司名称：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创业街 42 号 

邮政编码：  430074 

法定代表人：李诗俞 

案件联系人：解骁骁 

联系电话：  027-87782660 

传    真：  027-8745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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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名称： 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江苏省吴江市经济开发区亨通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215200 

法定代表人：陈伟 

案件联系人：于海明、马磊 

联系电话：  0512-63912516 

传    真：  0512-63430919 

 

（5）公司名称：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江苏南通开发区中天路 6号 

邮政编码：  226009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案件联系人：成康康 

联系电话：  0513-83599770 

传    真：  0513-83599601 

 

（6）公司名称： 成都中住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成都高新西区西源大道 56 号 

邮政编码： 611731 

法定代表人：胡江兵  

案件联系人：成健 

联系电话：  028-87838170   

传    真：  028-87838179   

 

（参见附件一：“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2、复审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 

 

为申请题述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之目的，申请人授权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作

为其全权代理人，代理题述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的申请及调查工作，具体代理权限见授

权委托书（请参见附件一：“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根据申请人的委托，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郭东平律师、贺京华律师和蓝

雄律师共同处理申请人所委托的与本案有关的全部事宜。（请参见附件二：“律师指派书

和律师执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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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郭东平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310402136 

贺京华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199510115344 

蓝  雄 律师 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310817778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 号，北广大厦 1205 室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82230591/2/3/4 

传    真：010-82230598 

电子邮箱：gdp@bohenglaw.com 

网    址：www.bohenglaw.com 

 

3、支持申请企业的相关信息 

 

本次期终复审案件支持申请企业的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长飞光纤潜江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北省潜江市江汉盐化工业园长飞大道 1号 

法定代表人：庄丹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2）公司名称：浙江联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城 

法定代表人：闫长鹍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3）公司名称：长飞光纤光缆（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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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创新 5路 6号 

法定代表人：闫长鹍 

案件联系人：连邦琳  

联系电话：  027-68789196 

传    真：  027-68789196 

 

（4）公司名称：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榕苑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徐东  

案件联系人：刘绯云  

联系电话：  0573-89109000-55285 

传    真：  0571-87794509 

 

（请参见附件三：“支持申请企业的支持声明及营业执照”） 

 

4、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根据申请人了解，目前已知的中国其他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名称：深圳特发信息德拉克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郎山一路北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电话：0755-26981288 

传    真：0755-26981299 

 

（2）公司名称：住友电工光纤光缆(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北区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电话：0755-26990001 

传    真：0755-26990011 

 

（3）公司名称：西古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西安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信息大道 18 号 

邮政编码：710075 

联系电话：029-856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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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29-85691225 

 

（4）公司名称：特恩驰（南京）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南京浦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科四路 2号 

邮政编码：210061 

联系电话：025-58844888 

传    真：025-58844858 

 

（5）公司名称：康宁（上海）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清江路 200 号 

邮政编码：200233 

联系电话：021-64852520 

传    真: 021-64852532 

 

（6）公司名称：南京烽火藤仓光通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76 号  

邮政编码：210038 

联系电话：025-85569598 

传    真: 025- 85577136 

 

（7）公司名称：康宁（海南）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保税区 

邮政编码：570126 

联系电话：0898-66832032 

传    真：0898-66832005 

 

（8）公司名称：江苏斯德雷特通光光纤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海门市北海路 777 号 

邮政编码: 226103 

联系电话：0513-82105999      

传    真: 0513-82105111 

 

（9）公司名称：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凯乐工业城 

邮政编码: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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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16-5209582      

传    真: 0716-5209379 

 

（10）公司名称：江苏七宝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吴江市震泽八都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 215233 

联系电话：0512-63871883      

传    真: 0512-63871318 

 

（11）公司名称：山东太平洋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东省阳谷县光电产业园 1 

邮政编码: 252300 

联系电话：0635-2512888    

传    真: 0635-2511369 

 

（12）公司名称：江苏法尔胜光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文化东路 1号 

邮政编码：214434 

联系电话：0510-86406166 

传    真：0510-86406162 

 

（13）公司名称：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 8号 

邮政编码：  215200 

联系电话：  0512-63870068 

传    真：  0512-63871897 

 

5、中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所组成的协会或商会 

 

协会名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电缆光缆专业委员会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 6号华天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8 

联系电话： 010-63499619 

传    真： 010-634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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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提出之前申请人及支持企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占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比例                           

数量单位：万芯公里 

期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9 月 

申请人合计产量 12,659 12,196 9,813 9,995 9,441 

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 【100】   【108】     【101】    【128】 【117】 

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 

合计产量 

【100】    【99】   【83】      【90】  【84】 

中国总产量 28,000 27,900 26,100 25,200 20,800 

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

产量占中国总产量比例 
【50-60】% 【50-60】% 【50-60】% 【50-60】% 【60-70】% 

注：（1）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证据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2）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量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上表 4 家支持申请企业当中有 3家企业属于长飞的关联企业，如果披露 4家支持申

请企业同类产品的合计产量，则长飞可以推算出另外一家支持申请企业涉同类产品的产

量，故对 4 家支持申请企业同类产品的合计产量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并以指数的形式

表示，首年度 2017 的指数为 100，之后各期间按照与首年度的实际数据比乘以首年度的

指数。】 

 

【同理，如果披露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数据，则可以推算出支持申请企业

的合计产量，进而长飞可以推算出另外一家支持申请企业涉同类产品的产量，故对申请

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并以指数的形式表示。】 

 

【如果披露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占中国总产量比例，则可以推算出申请人

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因此对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占中国总产量比例的

申请保密，不再列出，并以数值区间的形式表示。】 

 

上述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合计产量占均占中

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以上，符合《反倾销条例》有关申请人资格的规定。 

 

（二）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介绍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通常被称为 G.652 单模光纤或 G.652 光纤，它同时具有 1550nm

和 1310nm 两个窗口。零色散点位于 1310nm 窗口附近，而最小衰减位于 1550nm 窗口。

其特点在设计和制造时的波长在 1310nm 附近时的色散为零，1550nm 波长时损耗最小，

但色散最大。G.652 单模光纤在上述两个窗口的损耗典型值为：1310nm 窗口的衰减在

0.3～0.4dB/km，色散系数在 0～3.5ps/nm.km，1550nm 窗口的衰减在 0.19～0.25dB/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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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散系数在 15～18ps/nm.km。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具有内部损耗低、带宽大、易于升级

扩容和成本低的优点，主要适用于各类光缆结构，包括光纤带光缆、松套层绞光缆、骨

架光缆、中心束管式光缆和紧套光缆等，能够广泛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传输，包括长

途网、市内城域网，以及接入网等在内的通信骨干网，是当今世界上用量最大的光纤。

在 G.652 光纤当中，G.652.D 又是最主要的规格型号产品，占比为 99%左右。 

 

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光纤的研究，几乎与国外同时起步，并在 1977 初研

制出第一根石英光纤，1985 年研制出 1300nm 单模光纤。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

国开始从英国、法国等国家引进光纤制造设备，但由于布点分散，规模小，又未能引进

系统生产技术，引进后又缺乏资金继续投入，未能形成配套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以合资形式引进技术、开放市场的政策，相继建立了长飞、朗讯等几个大型光纤（光

缆）生产企业，它们都采用了世界著名光纤厂商的先进技术，从而基本建立了我国光纤

产业。但是在 1997 年以前，我国所用的光纤中，80%以上依靠进口，国内整体市场仍依

赖进口光纤。到了 2001 年，国内光纤企业已经达到了 10 家，光纤的实际生产能力也达

到 1600 万芯公里/年以上，已能满足国内光纤的需求。同时国产光纤质量已达到国际水

平并且国产光纤已能替代进口。国产光纤逐渐开始取代进口光纤的市场地位。 

 

但是自2000年底开始，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等诸多原因的影响，

全球宽带网络的应用骤然降温，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滞胀使国际市场上光纤需求在

2001 年逐渐出现过剩。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中国市场成为了海外光纤生

产企业努力消化产能的重要选择场所和拼力争夺的阵地。国外光纤的生产厂商为了继续

扩大或占领中国市场，消化其过剩的产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以及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向中国市场低价倾销其产品。 

 

为了遏制国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2003 年 5 月 7 日，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和江苏

法尔胜光子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光纤产业正式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

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公告立案，并于 2005 年 1 月 1 日发布最终裁定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日本和韩

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年。 

 

在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日本和韩国大肆低价倾销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对华出口并没有受到有效制约，其出口数量依然很大并呈大

幅增长趋势。与此同时，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也乘虚而入，其对华出口数量

也出现大幅增长。而且，两国（地区）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加权平均价

格呈大幅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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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2010 年 3 月 19 日，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富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作

为申请人，代表中国光纤产业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

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进行反倾销调查。2010 年 4 月 22 日，商务部公告立案。2011

年 4 月 21 日，商务部做出最终裁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

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年。2017 年 4 月 21 日，商务部发布期终复审裁定公告，继续

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年。而且，

2018 年 7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期间复审裁定公告，大幅度提高了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 

 

此外，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2016 年 12 月 30 日，对于日本和韩国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反倾销案，商务部分别做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裁定，均维持了对日本

和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2017 年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以来，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维持在 90%以上的较高水平。2018 年与上年相

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和就业人数分别增长近 3%和 2%。而且，受益反倾销措

施的继续实施，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均处

于较高水平。 

 

但是，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且较为脆弱：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

率从 2018 年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量、市

场份额、劳动生产率总体均呈下降趋势，而期末库存以及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均总体

呈上升趋势。2018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9 年以来，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持续大幅下降，税前利润大幅下降并由之前的盈利转变为

亏损，且亏损额逐渐扩大，投资收益率大幅下降并由之前的正收益率转变为负收益率，

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生产率也总体呈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证据表明，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具有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

产能，且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均在增加，而中国市场又是申请调查国家（地区）重要或

者无法放弃的目标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大量的

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申请调查国家（地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

量出口申请调查产品，其价格很可能会大幅下降并压低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 

 

根据以上情况以及下文申请书所论述的其他相关原因和理由，申请人认为：如果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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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可能继

续或再度发生，其产品可能继续或再度以低价方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从而对目前仍不

稳定和较为脆弱的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继续或再度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国

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企业投入的大量资金也可能无法得到及时

和有效的回收，国内产业很可能继续或再度遭受损害。 

 

为此，为维护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代表国内产业请求

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品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

终复审调查，并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并向中国出口的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按照商务部 2011 年第 17 号公告、2017 年第 20 号公告和 2018 年第 53

号公告所确定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年。 

 

（三）已知的申请调查产品的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 

 

申请人在合理可获得的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提供如下已知的申请调查产品主要的

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名单： 

 

1、 生产商 

 

1.1  美国 

 

（1）公司名称：Corning Incorporated（康宁公司） 

地址：One Riverfront Plaza，Corning, NY 14831，U.S.A.  

电话：800-525-2524 

传真：800-539-3632 

网址：https://www.corning.com/worldwide/en.html 

 

（2）公司名称：OFS Fitel, LLC（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2000 Northeast Expressway，Norcross, Georgia 30071，U.S.A. 

电话：+1-770-798-5555 

传真：+1-770-798-5555 

网址：https://www.ofsoptics.com/ 

                               

（3）公司名称：Draka Communications Americas,Inc.（德拉克通信美国公司）
①
 

 
① 隶属于 Prysmi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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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700 Industrial Drive 29072 - Lexington, SC 

电话：+803-951-4800 

传真：+803-951-4800 

网址：https://www.prysmiangroup.com/en 

 

1.2   欧盟  

 

（1）公司名称：Draka Comteq France S.A.S.
②
 （德拉克通信法国集团公司） 

地址：Immeuble Le Sophocle Parc de Algorithmes-9 Avenue du Marais 95100 

Argenteuil,France 

电话：+39 02 6449.1 

传真：+39 02 6449.1 

网址：https://www.prysmiangroup.com/en 

 

（2）公司名称：Draka Comteq Fibre B.V.
 ③
  (德拉克通信纤维有限公司） 

地址：Zwaanstraat 15651 CA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电话：+39 02 6449.1 

传真：+39 02 6449.1 

网址：https://www.prysmiangroup.com/en 

 

（3）公司名称：OFS Fitel Denmark ApS（丹麦 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Priorparken 680, DK-2605 BRØNDBY, Region Hovedstaden, Denmark 

电话：+45 (0) 4345 8888 

传真：+45 (0) 4345 5373 

网址：https://www.ofsoptics.com/ 

 

（4）公司名称：Fibre Ottiche Sud–F.O.S. S.r.l.(菲布里奥蒂切苏德有限责任

公司)
④
 

电话：+39 02 6449.1 

传真：+39 02 6449.1 

网址：https://www.prysmiangroup.com/en 

 

（5）公司名称：J-Fiber 公司 

 
② 隶属于 Prysmian Group。 
③ 隶属于 Prysmian Group。 
④ 隶属于 Prysmi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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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J-fiber GmbH, Im Semmicht 1, D-07751 Jena, Germany 

电话：+49-3641-352 100 

传真：+49-3641-352 101 

网址：https://www.j-fiber.com/en/ 

 

（6）公司名称：Acome S.A.  

地址：52, rue du Montparnasse 75014 Paris 

电话：+33 (0)1 42 79 14 00 

传真：+33 (0)1 42 79 15 00 

网址：ttps://www.acome.com/en 

 

2、出口商 

 

根据申请人的了解，上述主要生产商本身从事出口业务，即亦为出口商。 

 

3、进口商    

 

申请人已知的中国进口商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名称：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吴江市汾湖经济开发区  

电    话：0512-63272292 

传    真：0512-63271384 

 

（2） 公司名称：江苏通光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海门市 

电    话：0513－2671671 

传    真：0513－2671666 

 

（3）公司名称：住友电工光纤光缆(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北区  

联系电话：0755-26990001 

传    真：0755-26990011 

 

（4）公司名称：西古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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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信息大道 18 号 

联系电话：029-85691220 

传    真：029-85691225 

 

（5）公司名称：固特电子 (深圳) 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东省松岗镇东方村大田洋工业区 

联系电话：0755-27082803 

传    真：0755-27082803 

 

（6）公司名称：南京韩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281 号 02 幢 607B 室 

联系电话：025-83719672 

传    真：025-83719672 

 

二、申请调查产品、国内同类产品的完整说明及二者的比较 

 

（一）申请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和申请人申请的调查范围 

 

中文名称：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英文名称：Dispersion Unshifted Single-Mode Optical Fiber 

 

具体描述：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通常被称为 G.652 光纤或 G.652 单模光纤，它同时

具有1550nm和 1310nm两个窗口。零色散点位于1310nm窗口附近，而最小衰减位于1550nm

窗口。其特点在设计和制造时的波长在 1310nm 附近时的色散为零，1550nm 波长时损耗最

小，但色散最大。G.652 单模光纤在上述两个窗口的损耗典型值为：1310nm 窗口的衰减

在0.3～0.4dB/km，色散系数在0～3.5ps/nm.km，1550nm窗口的衰减在0.19～0.25dB/km，

色散系数在 15～18ps/nm.km。  

 

主要用途：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它具有内部损耗低、带宽大、易于升级扩容和成本

低的优点，主要适用于各类光缆结构，包括光纤带光缆、松套层绞光缆、骨架光缆、中

心束管式光缆和紧套光缆等，能够广泛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传输，包括长途网、市内

城域网，以及接入网等在内的通信骨干网。 

  

申请调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90011000。本次申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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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产品为税则号 90011000 项下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不包括该税则号项下其他型号

的光纤和光导纤维束及光缆。 

 

进口关税税率:2017 年至 2021 年，美国和欧盟均适用 5%的最惠国税率。  

 

（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7－2021 年版） 

 

增值税税率：2018 年 5 月 1 日前，增值税率为 17%，2018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为 16%，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为 13%。 

 

（二）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比较 

 

根据原反倾销调查的的最终裁定和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的裁定，原产于

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与中国国内企业生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在物

理特征、原材料构成、外观、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方面相同或

相似，属于同类产品。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与中国国内企业生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申请人认

为，中国国内企业生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与此次申请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中国

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与申请调查产品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 

 

1、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在物理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性 

 

国产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与申请调查产品在物理特征上基本相同。两者均同时具有

1550nm 和 1310nm 两个窗口，零色散点位于 1310nm 窗口附近，最小衰减位于 1550nm 窗

口。其特点为波长在 1310nm 附近时的色散为零，1550nm 波长时损耗最小，但色散最大。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在上述两个窗口的损耗典型值为：1310nm 窗口的衰减在 0.3 ～

0.4dB/km，色散系数在 0～3.5ps/nm.km；1550nm 窗口的衰减在 0.19～0.25dB/km，色散

系数在 15～18ps/nm.km。  

 

2、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外观和包装的相同或相似性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外观情况基本相同，光纤的颜色为白色带微黄，长度按

标准盘划分为 50.4 公里、25.2 公里、12.6 公里等，光纤盘尺寸也基本相同，如法蓝直

径：235 毫米，圆筒直径：15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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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的相同或相似性 

  

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产品的原材料基本相同（均为光纤预制棒），其传光芯层的材料

为 SiO2-GeO2 的锗硅系玻璃，包层为 SiO2 玻璃，所使用原材料都是高纯 SiCl4。拉制光

纤使用的涂料为 UV 光固化材料。 

 

4、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的相同或相似性 

 

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生产流程基本相同，均是将光纤预制棒在拉丝塔上

拉丝制成光纤，并经过张力筛选以及一定的试验和检验合格后即可包装入库。 

 

5、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的用途的相同或相似性 

 

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用途相同，主要适用于各类光缆结构，包括光纤带光缆、

松套层绞光缆、骨架光缆、中心束管式光缆和紧套光缆等，能够广泛应用于高速率、长

距离传输，包括长途网、市内城域网，以及接入网等在内的通信骨干网。 

 

6、 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产品的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的相同或相似性 

 

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产品均主要通过直销、分销和区域代理等销售方式在中国市场

进行销售。客户群体基本相同，部分客户既购买或使用申请调查产品，也同时购买或使

用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因此，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之间具有明显的竞

争和替代性。 

 

7、 结论 

 

综上分析，申请调查产品与国产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在物理特征、原材料构成、外

观、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具有可替代性。

因此，二者属于同类产品。 

 

三、申请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基本情况 

 

（一） 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情况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美国、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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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光纤产品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2006 年、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进口数量分别

为 162.54 万芯公里、159.33 万芯公里、406.23 万芯公里和 1977.35 万芯公里，2009 年

比 2006 年增长 1116.53%。 

 

此外，美国、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品占国内同类产品市场份额

占市场份额也呈上升趋势，由 2006 年的 5.58%增长至 2009 年的 22.36%，增长了 16.78

个百分点。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美国、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加权平均价

格呈下降趋势。2006 年、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进口价格分别为 96 元/芯公里、86.99

元/芯公里、73.31 元/芯公里和 68.71 元/芯公里。2007 年比 2006 年下降 9.38%，2008

年比 2007 年下降 15.73%，2009 年比 2008 年下降 6.27%，2009 年比 2006 年下降 28.43%。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被调查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压低作

用。 

 

（二） 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情况 

 

根据第一次《期终复审裁定》：调查期内中国自美国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数量

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11 年至 2015 年分别为 236 万芯公里、1203 万芯公里、800 万芯公

里、316 万芯公里和 726 万芯公里。2011 年至 2015 年，中国自欧盟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的数量分别为 171 万芯公里、117 万芯公里、120 万芯公里、59 万芯公里和 108 万芯

公里。 

 

2011 年至 2015 年，被调查产品的合计数量分别为 407.49 万芯公里、1320.48 万芯

公里、919.97 万芯公里、375.21 万芯公里和 838.88 万芯公里，占中国市场份额分别为

4.00%、11.02%、6.82% 、2.37%和 4.18%。 

 

2011 年至 2015 年，被调查产品加权平均进口价格分别为 8.95 美元/芯公里、9.99

美元/芯公里、9.03 美元/芯公里、9.49 美元/芯公里和 7.88 美元/芯公里，价格变化幅

度分别为 11.62%、-9.6%、5.09%和-16.96%。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累计下降

11.93%。 

 

（三）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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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及变化情况 

 

1.1 申请调查产品绝对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在我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即 G.652 光纤）通过海关税则号 90011000 进口报关，

该税则号项下除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之外，还包括其他型号的单模光纤（如 G.654、

G.655、G.657）、多模光纤，以及光导纤维束、光缆等产品。为了合理分析美国、欧盟对

中国出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数量和价格变化情况，申请人通过权威第三方机构获得

了 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我国从美国、欧盟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数量，具体如

下： 

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统计表  

单位：万芯公里 

国别 
期间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美国 
进口数量 303.88 256.70 64.32 81.05 76.77 39.92 

变化幅度 - -15.53% -74.95% 26.02% - -48.00% 

欧盟 
进口数量 84.21 21.40 8.33 11.18 8.28 9.24 

变化幅度 - -74.58% -61.10% 34.23% - 11.62% 

两国（地

区）合计 

进口数量 388.09 278.11 72.64 92.23 85.05 49.16 

变化幅度 - -28.34% -73.88% 26.97% - -42.20%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上表欧盟的数据不含英国，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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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美国 303.88 256.70 64.32 81.05 76.77 39.92

欧盟 84.21 21.40 8.33 11.18 8.28 9.24

申请调查产品合计 388.09 278.11 72.64 92.23 85.05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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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芯公里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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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合计进口数量总

体呈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28.34%、下降 73.88%、增

长 26.97%和下降 42.20%。 

 

分国别（地区）来看：（1）2018 年相比 2017 年，美国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下降

15.53%。在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反倾销税税率后的 2019 年，美国申请

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大幅下降近 75%。但是，2020 年与上年相比，美国申请调查产品

对华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增幅达到 26%。2021 年 1-9 月与上年相比下降 48%；（2）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分别与上年同期相比，来自欧盟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分别下降

74.58%、下降 61.10%、增长 34.23%和增长 11.62%。 

 

综合上述，受到反倾销措施的有效制约，来自美国和欧盟的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数

量均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但在 2020 年同比均出现明显反弹。 

 

1.2 申请调查产品相对进口数量的变化情况 

 

1.2.1 国内同类产品的需求量 

 

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国内同类产品需求量的变化情况 

单位：万芯公里 

期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需求量 26,200 26,000 25,000 24,800 18,300 19,800 

变化幅度 - -0.76% -3.85% -0.80% - 8.20% 

注：需求量来源请参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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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需求量 26,200 26,000 25,000 24,800 18,300 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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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芯公里 国内同类产品需求量变化图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通常被称为 G.652 光纤，具有内部损耗低、带宽大、易于升级

扩容和成本低的优点，主要适用于各类光缆结构，包括光纤带光缆、松套层绞光缆、骨

架光缆、中心束管式光缆和紧套光缆等，能够广泛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传输，包括长

途网、市内城域网，以及接入网等在内的通信骨干网，是当今世界上用量最大的光纤。 

 

2017 至 2020 年，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量分别为 26,200 万芯公里、26,000

万芯公里、25,000 万芯公里和 24,800 万芯公里,需求略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

25,000-26,000 万芯公里每年的水平。2021 年 1-9 月，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

量为 19,800 万芯公里，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 8.20%。 

 

1.2.2 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量相对于中国需求量的变化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数量单位：万芯公里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申请调查产品合计进口量 388.09 278.11 72.64 92.23 85.05 49.16 

国内同类产品需求量 26,200 26,000 25,000 24,800 18,300 19,800 

申请调查产品所占市场份额 1.48% 1.07% 0.29% 0.37% 0.46% 0.25% 

增减百分点 - -0.41 -0.78 0.08 - -0.22 

注：申请调查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申请调查产品合计进口数量/ 国内同类产品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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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调查产品市场份额变化图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申请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总

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1.48%、1.07%、0.29%、0.37%和 0.25%，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0.41 个百分点、下降 0.78 个百分点、上升 0.08 个百分点和

下降 0.22 个百分点。 

 

2、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的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芯公里 

国别 
期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项目 

美国 
进口价格 9.38 9.67 14.48 11.18 10.77 19.84 

变化幅度 - 3.08% 49.80% -22.81% - 84.19% 

欧盟 
进口价格 6.85 9.88 7.06 6.59 6.57 8.04 

变化幅度 - 44.34% -28.61% -6.62% - 22.32% 

加权平均 
进口价格 8.83 9.68 13.63 10.62 10.36 17.62 

变化幅度 - 9.68% 40.75% -22.07% - 70.05% 

注：进口价格=进口金额/进口数量。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 

 



                                          光纤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34 -                                     公开文本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进口价格 8.83 9.68 13.63 10.62 10.36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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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美元/芯公里 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图

 

 

据申请人了解，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申请调查期内，美国、欧盟尤其是美国改变

了其 G.652 光纤对华出口的产品结构，加大了特殊规格型号产品（如超低损耗的 G.652.B

光纤以及用于光器件生产的 G.652 光纤等，这些特殊规格型号产品的价格是普通规格型

号 G.652.D 产品价格的数倍）对中国出口的占比，导致由进口金额除以进口数量计算出

来的两国（地区）G.652 光纤对华加权平均进口价格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9.68%、上升 40.75%、下降 22.07%和上升 70.05%，2021

年 1-9 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上涨了 100%。 

 

但是，在 G.652 光纤当中，G.652.D 产品是最主要的规格型号，占比为 99%左右。据

申请人了解，如下所述，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美国、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主要规格

型号 G.652.D 产品的进口价格均呈先升后降，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升 2.98%、下降 8.42%、下

降 10.01%和下降 27.03%，累计下降 41%，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升 3.05%、

下降 25.19%、下降 7.92%和下降 4.19%，累计下降 34%。 

 

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芯公里 

国别 
期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项目 

美国 
进口价格 7.73 7.96 7.29 6.56 6.29 4.59 

变化幅度 - 2.98% -8.42% -10.01% - -27.03% 

欧盟 
进口价格 6.55 6.75 5.05 4.65 4.54 4.35 

变化幅度 - 3.05% -25.19% -7.92% -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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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价格为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产品的价格，数据来源请

参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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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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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图

 

 

 

四、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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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倾

销情况 

 

1、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对其被征收反倾销税并无异议，

而美国厂商的倾销幅度明显加大 

 

自 2011年 4月中国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实施反倾销措施

以来，欧盟生产商及或出口商没有就反倾销措施提起过任何新出口商复审、期间复审的

请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

并无异议。 

 

根据商务部第一次《期终复审裁定》，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在第一次

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对华出口仍然存在倾销。此外，根据 2018 年 7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的

期间复审裁定公告，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对华出口的倾销幅度明显加大。 

 

2、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美国、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仍然存在倾销 

 

根据申请人目前掌握的初步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的2020年10月至2021年9

月期间，美国和欧盟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品仍然继续存在明显的倾销行

为。以下，申请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初步估算上述期间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出口的倾销幅度。 

 

2.1 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1）申请人申请的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申请

人无法详细了解到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在上述期间对中国出口的具

体交易价格，但是申请人通过权威第三方机构获得上述期间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的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产品的对华出口 CIF 价格。申请人以此为基础，并对上述

了解到的相关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作为计算其出口价格的基础。 

 

（2）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申请人暂时无法了解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

厂商在其本土市场上的实际交易价格。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进口

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

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地

区）的可比价格或者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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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价值”，因此申请人暂以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方式结构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的正常价值。 

 

（3）基于上述调整前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申请人将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在出厂

价的水平上估算原产于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的倾销幅度。 

 

（4）申请人根据进一步的资料和信息收集，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以及倾销幅度的

计算保留进一步变动和主张的权利。 

 

2.2 美国和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 

 

（1）调整前的出口价格 

单位：美元/芯公里 

期    间 国别（地区） 出口价格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月 
美国 5.50 

欧盟 4.50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2）价格调整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

售条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

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A、进口关税、增值税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价格是 CIF 出口价格，并不包括进口关税、增值税等，此项调

整不应适用。 

 

B、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价格是 CIF 出口价格，为了和正常价值在出厂价的水平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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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应该在上述价格的基础上扣除各国（地区）从出厂到中国的各种环节费用，包括

国际运费、国际保险费、港口杂费、各国（地区）境内运费、境内保费、包装费、折扣、

佣金、信用成本、仓储、商检费和其它费用等等。 

 

总体而言，上述环节费用大致可以分为美国和欧盟到中国的境外环节费用和美国和

欧盟的境内环节费用。 

 

关于境外环节费用，根据申请人的了解，美国和欧盟向中国出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一般通过空运的方式运输。美国、欧盟向中国出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品的空运费

分别为 0.45 美元/芯公里和 0.50 美元/芯公里，保险费率均为 0.45%，根据国际惯例，保

险费是根据货物 CIF 价值的 110%进行计算，所以保险费等于 CIF×110%×0.45%。关于其

他费用，根据稳健原则，暂不予以扣除（以上相关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 

 

关于境内环节费用，目前申请人没有合理渠道了解具体费用或者比率，为提请本次

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之目的，申请人参照申请人企业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的

销售费用占其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6%，暂认为美国、欧盟境内环节费用占其销

售价格的比例为 3.6%。 

 

由此，本项调整如下： 

 

国别 

（地区） 

 

调整前的出口

价格（CIF） 

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调整 
本项调整后

的出口价格 减：空运费单价 减：保险费单价 
减：境内环节

费用 3.6% 

美国 5.50 0.45 0.027 0.198 4.82 

欧盟 4.50 0.50 0.022 0.162 3.82 

 

C、销售数量和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由于美国、欧盟在其国内（地区）销售以及向中国出口销售的数量均具有代表性和

可比性，而且在物化特性等方面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应考虑。 

 

（3）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经过上述调整，调整后基本的出口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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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美元/芯公里 

国 别（地区） 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美国 4.82 

欧盟 3.82 

 

2.3 申请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2.3.1 结构正常价值 

 

2.3.1.1 生产成本 

 

由于商业秘密的原因，申请人无法掌握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实际生产

成本数据。但是，考虑到光纤预制棒是生产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主要原材料，申请人

暂以了解到的光纤预制棒的单耗以及光纤预制棒的成本占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成本的

比例为基础来估算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生产成本。 

 

根据申请人获得的相关证据（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

的说明”），通常情况下，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生产 1 芯公里的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G.652.D）大约需要耗用 27-33 克光纤预制棒（申请人取其平均值为 30），

光纤预制棒的成本占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G.652.D）总生产成本的比重为 68%-72%左右

（申请人取其平均值为 70%）。关于主要原材料光纤预制棒的价格，申请人了解到的美国

和欧盟市场光纤预制棒的价格如下： 

 

（1）光纤预制棒的价格 

 

光纤预制棒的价格 

单位：美元/克 

国别（地区）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月 

美国 0.131 

欧盟 0.116 

注：光纤预制棒价格来源请参见附件六：“美国、欧盟光纤预制棒价格情况”。 

 

（2）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生产成本 

 

在主要原材料光纤预制棒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人进一步推算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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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光纤的生产成本如下：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生产成本 

 

国别 

（地区） 

光纤预制棒价格 

（美元/克） 

单耗 

（克/芯公里） 

光纤预制棒成本占非色

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成

本的比重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生产成本 

(美元/芯公里) 

美国 0.131 30 70% 5.62 

欧盟 0.116 30 70% 4.96 

注：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成本 =（光纤预制棒价格 * 单耗）/光纤预制棒成本占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生产成本的比重。 

 

2.3.1.2 费用和利润 

 

目前申请人暂没有合理渠道能够获得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费用和利润。

但是，申请人获得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康宁公司披露的 2020 年 4 季度至 2021

年 3季度公司的毛利润为36.4%,以及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Prysmian Group披露

的 2020 年 4 季度至 2021 年 3 季度公司的毛利润为 29.4%（相关证据请参见“附件七”）。

鉴于康宁公司、Prysmian Group（德拉克通信法国集团公司、德拉克通信纤维有限公司

以及菲布里奥蒂切苏德有限责任公司均隶属于该集团）分别为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

模光纤主要生产厂商之一，申请人暂以上述毛利润率作为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的毛利润率。鉴于毛利润率当中已经包含了产品的相关费用在内。因此，申请人以上

述毛利润率来结构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正常价值。 

 

2.3.1.3 结构价格 

 

基于以上生产成本以及毛利润率，申请人结构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正

常价值如下： 

单位：美元/芯公里   

国别（地区）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成本 毛利润率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结构价格 

美国 5.62 36.4% 8.83 

欧盟 4.96 29.4% 7.02 

注：结构价格＝生产成本/（1－毛利润率）。 

 

2.3.2 价格调整 

 



                                          光纤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41 -                                     公开文本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

售条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

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2.3.2.1 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调整 

 

为了计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和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由于申请人估算的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正常价值已是出厂价水平。销售

条件和贸易环节的调整，包括境内运费、境内保费、包装费、折扣、佣金、信用成本、

仓储和其它费用等的调整或者扣减不应考虑。 

 

2.3.2.2 税收的调整 

 

由于申请人估算的结构正常价值不含增值税，此项调整不应考虑。 

 

2.3.2.3 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美国、欧盟市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与其向中国出口销

售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在物化特性等方面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应考虑。 

 

2.3.3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单位：美元/芯公里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美国 8.83 

欧盟 7.02 

 

2.4 估算的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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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美国、欧盟的倾销幅度 

单位：美元/芯公里 

            国别（地区） 

项目 
美国 欧盟 

出口价格（CIF） 5.50 4.50 

出口价格（调整后） 4.82 3.82 

正常价值（调整后） 8.83 7.02 

倾销绝对额* 4.01 3.21 

倾销幅度** 73% 71% 

注：（1）倾销绝对额*=正常价值（调整后）－出口价格（调整后）； 

（2）倾销幅度**=倾销绝对额 / 出口价格（CIF）。 

 

（二）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倾销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1、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仍存在明显的倾销行为，且美国

的倾销幅度明显加大。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两国（地区）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或

再度发生 

 

自 2011年 4月中国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实施反倾销措施

以来，欧盟生产商及或出口商没有就反倾销措施提起过任何新出口商复审、期间复审的

请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

并无异议。 

 

根据商务部第一次《期终复审裁定》，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在第一次

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对华出口仍然存在倾销。此外，根据 2018 年 7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的

期中复审裁定公告，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对华出口的倾销幅度明显加大。 

 

而且，如上文所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申请调查产品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

的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仍存在明显的倾销行为。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估算，上

述期间美国和欧盟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73%和 71%。 

 

上述情况表明：在存在反倾销措施约束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

出口仍然继续存在明显的倾销行为，可以预见，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两国（地区）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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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对申请调查产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其很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全球主要消费市场单模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求情况 

单位：万芯公里 

地区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预计 

全球 需求量 44,680 45,780 44,530 43,920 46,760 

中国 
需求量 26,200 26,000 25,000 24,800 26,500 

占全球需求比重 59% 57% 56% 56% 57% 

美国 
需求量 5,120 5,500 5,900 6,500 7,000 

占全球需求比重 11% 12% 13% 15% 15% 

欧盟 
需求量 3,600 3,700 4,000 3,700 3,900 

占全球需求比重 8% 8% 9% 8% 8% 

日本 
需求量 1,000 1,000 1,030 1,060 1,080 

占全球需求比重 2% 2% 2% 2% 2% 

韩国 
需求量 560 580 600 560 580 

占全球需求比重 1% 1% 1% 1% 1% 

其他国家 

（地区） 

需求量 8,200 9,000 8,000 7,300 7,700 

占全球需求比重 18% 20% 18% 17% 16%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2）占全球需求比重为各国（地区）需求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比重。 

 

从上述表格数据可以看出：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消费市场主要包括中国、美

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其中：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中国非色

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量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重高达 57%，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的需求量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重分别为 13%和 8%，日本、韩国为 2%和 1%，其他国

家（地区）的年均比重为 18%。 

 

对比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占全球

消费量的年均比重高达近 60%，相比之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

的需求量以及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均要明显小很多。 

 

因此，市场容量巨大的中国市场对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是美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出口的必争之地，其他国家（地区）市

场无法为其提供同样足够大的市场空间，以消化其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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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生产、消费以及出口等情况表明，如果终止反倾

销措施，其对中国的倾销行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3.1 美国 

 

3.1.1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出口能力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产能、产量、开工率、闲置产能、需求量及出口能力 

                                                             单位：万芯公里 

期  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预计 

产能 8,600 9,100 10,000 10,900 10,900 

产量 5,800 6,200 6,500 7,200 7,700 

开工率 67% 68% 65% 66% 71% 

闲置产能 2,800 2,900 3,500 3,700 3,200 

闲置产能占 

总产能的比例 
33% 32% 35% 34% 29% 

需求量 5,120 5,500 5,900 6,500 7,000 

过剩产能 3,480 3,600 4,100 4,400 3,900 

过剩产能占总 

产能的比例 
40% 40% 41% 40% 36% 

注：（1）上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2）开工率=产量/产能；  

（3）闲置产能=产能-产量； 

（4）过剩产能=产能-需求量。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能和产量

总体均呈增长趋势，开工率维持在 65%-71%左右的较低水平。由于开工率始终维持在较低

水平，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闲置产能从 2017 年的 2800 万芯公里增加到 2021 年预

计的 3200 万芯公里，累计增加了 14%，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年均比例为 34%。如果美

国将其大量的闲置产能予以充分释放，其出口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消费市场上，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求量呈增长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预计

与上年相比增幅分别为 7.42%、7.27%、10.17%和 7.69%。  

 

与其巨大的产能相比，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求明显不足，使得美国非色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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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单模光纤的过剩产能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美国非色散位移单

模光纤的过剩产能维持在 3480-4400 万芯公里左右的较高水平，且过剩产能总体呈增长

趋势，2021 年预计相比 2017 年增加了 12%。与此同时，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

能占其总产能的年均比例维持在 41%左右的较高水平，出口能力很大。 

  

因此，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大量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

很可能更多地转向市场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其对中国出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能力

将会大大增强，对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发生。 

 

3.1.2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净出口量情况 

单位：万芯公里 

期    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美国净出口量 660 670 630 690 

美国总产量 5,800 6,200 6,500 7,200 

净出口量占总产量比例 11% 11% 10% 10%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净出口量

总体保持在 700 万芯公里左右的较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净出口量占其产量的比例总

体保持在 1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要依赖国外市场, 对外出口

是美国消化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能产量的重要渠道。 

 

如果终止对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反倾销措施，解除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约束，美

国很可能加大对市场规模最大的中国市场倾销出口的力度。 

  

3.1.3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情况 

 

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情况 

单位：万芯公里；美元/芯公里 

期   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年 1-9月 2021 年 1-9 月 

对华出口数量 303.88 256.70 64.32 81.05 76.77 39.92 

变化幅度 - -15.53% -74.95% 26.02% - -48.00% 

对华出口价格 9.38 9.67 14.48 11.18 10.7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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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幅度 - 3.08% 49.80% -22.81% - 84.19% 

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对华出口价格 

7.73 7.96 7.29 6.56 6.29 4.59 

变化幅度 - 2.98% -8.42% -10.01% - -27.03%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附件四。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美国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

年相比 2017 年，美国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下降 15.53%。在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申请

调查产品的反倾销税税率后的 2019 年，美国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大幅下降近 75%。

但是，2020 年与上年相比，美国有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增幅达到

26%。2021 年 1-9 月与上年相比下降 48%。上述情况说明，即便有较高的反倾销措施的制

约，美国厂商仍积极试图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其很可能加大对中

国倾销出口的力度。 

 

如上文所述，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申请调查期内，美国改变了其 G.652 光纤对华

出口的产品结构，加大了特殊规格型号产品（如超低损耗的 G.652.B 光纤等，这些特殊

规格型号产品的价格是普通规格型号 G.652.D 产品价格的数倍）对中国出口的占比，导

致由进口金额除以进口数量计算出来的其 G.652 光纤对华加权平均进口价格总体呈大幅

上升趋势，2021 年 1-9 月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上升了 112%。 

 

但是，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产品的进口价格呈先升后降，总

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年至2021年 1-9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2.98%、下降8.42%、

下降 10.01%和下降 27.03%，累计下降 41%。而且，如上文所述，尽管受到反倾销措施的

制约，美国对华出口价格仍属于倾销价格。 

 

上述情况表明，反倾销措施对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起到了较为明显的遏制作用。

但如上所述，美国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对华出口价格总体大幅下降，存在明

显的倾销行为，且 2020 年对华出口数量出现大幅反弹。因此，如果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美国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的倾销行为有可能继续

或再度发生，甚至可能会更加严重。 

  

3.1.4 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加大了美国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对美国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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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年

均比重高达近 60%。相比之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需求量

以及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均要明显小很多。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消费市场，对美国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厂商可能

将之前销往其他分散市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集中出口到中国市场，以减小其在人力、

财力和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和负担。 

 

（2）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

长 

 

2020 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部署“新基建”，强调加快 5G 网络建设等新型基础建设

的进度，《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建

设。各省市也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近年来，电信运营商在持续加大 5G 网络的建设力度，

中国计划 2021 年安装超过 60 万个 5G 基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第 3 季度，中

国共建有 116 万个 5G 基站。此外，截至 2021 年 6 月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累计报告了 4.53 亿的 5G 用户。根据根据 ABI Research 的预测，到 2025 年，中国的

5G 用户将达到 7.39 亿，占全球 5G 细分市场份额的近 40%。国家《“十四五”信息通信行

业发展规划》致力于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组网网络，实现城市好乡镇全覆盖、行政村

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更是

确立了未来三年我国 5G 发展目标。到 202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

力持续增强。打造 IT（信息技术）、CT（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深度融合新生态，

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平台、

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5G 应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 

 

2021 年 3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和

有条件乡镇的“双千兆”（以千兆光网和 5G 为代表）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

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2021年4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数字家庭 提

高居住品质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开展光纤到房间（FTTR）、光纤到桌面建设，着力提

升住宅户内网络质量。在政策的支撑下，FTTR 的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而进一步

带动光纤光缆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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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 5G 网络的加速铺设、“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的实施、FTTR 建设

的加速、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加速推进建设以及由此带来的数据流量的持续

增长对通信网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无疑将促进未来我国光纤光缆需求的持续大幅

增长。根据 CRU（英国商品研究所）的预测，2020 年至 2025 年，中国市场对于光缆的

需求量的年均增幅将高达 5%（相关证据请参加附件八：“CRU 对于未来几年全球市场光

缆需求增幅的预测”）。 

 

2021 年 9 月 8 日，光纤光缆行业翘首以盼的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光缆集中采购

项目正式开启（相关证据请参加附件九：“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普通光缆集采情况的

说明”）。本次光缆集采规模为 1.432 亿芯公里，相比 2020 年的 1.192 亿芯公里提升 20%，

比 2019 年的 1.05 亿芯公里提升 36%。中国移动本次集采量的大幅增长，反映了中国 5G

规模建设/流量高增扩容驱动光纤光缆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未来趋势有望持续。 

 

由此可见，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

一步持续增长，未来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厂商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3）未来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格将逐步走高，价格吸引力将不断增强 

 

尽管 2019 年至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

格呈下降趋势，但是，从申请人了解到的情况来看，2021 年 1 月份以来，中国市场非色

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格触底反弹，价格环比逐步走高。而且，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

光缆集采项目光缆的最终成交均价超过 60 元/芯公里，比 2020 年大幅增长 50%（相关证

据请参加附件九），无疑为中国光纤光缆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确认了中国光纤光

缆价格在成功探底后已经企稳回升，后世价格有望进一步走高。 

 

事实上，中国光纤市场的强劲复苏也得到了 CRU 统计的光纤光缆指数的进一步验证。

一方面，2021 年 7 月，中国光纤光缆指数为 138.1，全球其它区域光纤光缆指数为 132.3，

中国光纤光缆指数明显比其它区域的光纤光缆指数要高
⑤
；另一方面，2021 年 7 月与 2021

年 3 月相比，中国光纤光缆指数的增幅高达 13.4%，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其它区域光纤光缆

指数 6.1%的增幅（相关证据请参见附件十：“CRU 全球光纤光缆指数”）。预计未来中国光

纤光缆指数仍将继续上涨（或者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随着未来中国光纤光缆指数的进一步走高（或者继续处于较高水平），以及中国市场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对于美国厂商的

 
⑤ 指数>100 表示市场扩张；<100 表示市场收缩。离 100 越远，市场扩张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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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吸引力也将越来越大。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厂商很可能将之前销往其它国家/

地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转向到中国市场，以增加其利润。 

 

（4）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销售具有竞争优势，加大了其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量倾销，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已经对中国市场非常

熟悉，其在华市场通路、销售渠道仍非常健全，随时可以加以发展和扩张。而且，美国

主要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生产商康宁公司还在中国设有下游光缆企业。事实上，美国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一直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继续低价在中国低价倾销，反倾销

措施实施期间，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出口价格总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对

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属于倾销价格。由此可见，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非色散位移单

模光纤厂商很可能利用其熟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迅速扩大对中国出口，加大其继续

倾销的可能性。 

 

3.1.5 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发生贸易转移和规避，加大其对中国倾销可能性 

 

2014 年 8 月 14 日，我国对原产于印度的单模光纤开始实施五年的反倾销措施。根据

该案的期终复审裁定，从 2020 年 8 月 14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

征收 5年的反倾销税。而且，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反倾销措施正在继续实施过程中。 

 

康宁印度公司（其母公司是美国康宁公司）是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印

度同类产品的生产商。因此，一旦终止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康宁印

度公司很可能通过与其美国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非色散

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
⑥
的反倾销措施，从而加大了美国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而且，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以及印度贝拉古河光纤有限公司均是美国 OFS-费

特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公司。印度贝拉古河公司是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印

度同类产品的生产商，日本古河公司是中国对日本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日

本同类产品的生产商。因此，一旦终止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美国 OFS-

费特有限责任公司很可能通过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

货等行为）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以及中国对

 
⑥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占单模光纤总量的 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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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从而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

销的可能性。 

 

此外，韩国 Corning Precision Materials Co., Ltd. 是中国对日本、韩国非色散

位移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韩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商。一旦终止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的反倾销措施，韩国 Corning Precision Materials Co., Ltd.很可能通过与其关联公司

美国康宁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

国，以规避中国对韩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从而也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另外，商务部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发布最终裁定公告，裁定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

光纤预制棒实施两年的反倾销措施。2018 年 7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期终复审裁定公告，

继续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光纤预制棒征收 5 年的反倾销税。据申请人了解，美国

光纤预制棒的产能高达1.33亿芯公里。如果取消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

为了消化其巨大的光纤预制棒过剩产能，美国很有可能通过加大下游光纤产品的生产，

大量增加其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从而减轻和规避中国光纤预制棒反倾销措施

的限制，进而也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3.2 欧盟 

 

3.2.1 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出口能力 

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产能、产量、开工率、闲置产能、需求量及出口能力 

                                                             单位：万芯公里 

           

期  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预计 

产能 4,900 4,700 5,000 5,300 5,200 

产量 2,400 2,500 2,500 2,300 2,500 

开工率 49% 53% 50% 43% 48% 

闲置产能 2,500 2,200 2,500 3,000 2,700 

闲置产能占 

总产能的比例 
51% 47% 50% 57% 52% 

需求量 3,600 3,700 4,000 3,700 3,900 

过剩产能 1,300 1,000 1,000 1,600 1,300 

过剩产能占总 

产能的比例 
27% 21% 20%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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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四：“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2）开工率=产量/产能；  

（3）闲置产能=产能-产量； 

（4）过剩产能=产能-需求量。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能有所增

加，从 2017 年的 4900 万芯公里增加至 2021 年预计的 5200 万芯公里。与此同时，欧盟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产量总体保持稳定，导致开工率由 2017 年的 49%下降至 2021 年预

计 48%的极低水平。由于开工率下降且处于极低水平，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闲置产

能呈增长趋势，从 2017 年的 2500 万芯公里增加至 2021 年预计的 2700 万芯公里，2021

年预计比 2017 年增长 8%，闲置产能占其总产能的比例从 51%上升至 52%，年平均比例高

达 52%。如果欧盟将其较大的闲置产能予以充分释放，其出口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消费市场上，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求量总体保持在 3600-4000 万芯公里左

右的水平。  

 

与其较大的产能相比，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需求明显不足，使得其非色散位移

单模光纤的过剩产能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的过剩产能始终维持在年均 1300 万芯公里左右的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欧盟非色散

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能占其总产能的年均比例始终维持在 26%左右的较高水平，出口能力

较大。 

  

因此，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大量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

很可能更多地转向市场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其对中国出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能力

将会大大增强，对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3.2.2 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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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情况 

单位：万芯公里；美元/芯公里 

期   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对华出口数量 84.21 21.40 8.33 11.18 8.28 9.24 

变化幅度 - -74.58% -61.10% 34.23% - 11.62% 

对华出口价格 6.85 9.88 7.06 6.59 6.57 8.04 

变化幅度 - 44.34% -28.61% -6.62% - 22.32% 

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对华出口价格 

6.55 6.75 5.05 4.65 4.54 4.35 

变化幅度 - 3.05% -25.19% -7.92% - -4.19%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附件四。 

 

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2018 年、2019 年与上年相比，来自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

口数量分别下降了近 75%和 61%。但是，2020 年相比 2019 年，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

口数量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增幅为 34.23%。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增加

11.62%。 

 

如上文所述，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申请调查期内，欧盟改变了其 G.652 光纤对华

出口的产品结构，加大了特殊规格型号产品（如用于光器件生产的 G.652 光纤）对中国

出口的占比，导致由进口金额除以进口数量计算出来的其 G.652 光纤对华加权平均进口

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 年 1-9 月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上升了 17%。 

 

但是，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主要规格型号 G.652.D 产品的进口价格呈先升后降，总

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3.05%、下降

25.19%、下降 7.92%和下降 4.19%，累计下降 34%。而且，如上文所述，尽管受到反倾销

措施的制约，欧盟对华出口价格仍属于倾销价格。 

 

上述情况表明，反倾销措施对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起到了较为明显的遏制作用。

但如上所述，欧盟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对华出口价格总体大幅下降，存在明

显的倾销行为，且 2020 年以来对华出口数量出现大幅反弹。因此，如果终止对原产于欧

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的倾销行为有可能

继续或再度发生，甚至可能会更加严重。 

   

3.2.3 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加大了欧盟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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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对欧盟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如上文所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年

均比重高达近 60%。相比之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需求量

以及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均要明显小很多。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消费市场，对欧盟厂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厂商可能

将之前销往其他分散市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集中出口到中国市场，以减小其在人力、

财力和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和负担。 

 

（2）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

长，且未来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格将逐步走高，价格吸引力将不断增强 

 

如上文相关部分所述，随着我国 5G 网络的加速铺设、“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的实施、FTTR 建设的加速、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加速推进建设以及由此

带来的数据流量的持续增长对通信网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无疑将促进未来我国光

纤光缆需求的持续大幅增长。根据 CRU 的预测，2020 年至 2025 年，中国市场对于光缆

的需求量的年均增幅将高达 5%。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光缆集采量的大幅增长，更是

预示着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

增长，未来中国市场对于欧盟厂商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而且，如上文相关部分所述，随着未来中国光纤光缆指数的进一步走高（或者继续

处于较高水平），以及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国非色散位移

单模光纤市场对于欧盟厂商的价格吸引力也将越来越大。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厂

商很可能将之前销往其它国家/地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转向到中国市场，以增加其利

润。 

 

（3）欧盟对中国市场的销售具有竞争优势，加大其对中国倾销可能性 

 

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倾销，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对中国市场非常熟悉，其

在华市场通路、销售渠道仍较为健全，随时可以加以发展和扩张。事实上，欧盟非色散

位移单模光纤厂商一直充分利用这些便利条件，继续在中国低价倾销，证据表明，反倾

销措施实施期间，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品对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属于倾销价格。由

此可见，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厂商很可能利用其熟悉的销售

渠道和客户群体迅速扩大对中国出口，加大其继续倾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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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发生贸易转移和规避，加大其对中国倾销可能性 

 

从 2020 年 8 月 14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 5 年的反倾销

税。而且，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我国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反倾销措施正在继续实施过程中。 

 

印度贝拉古河光纤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是中国对印

度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印度同类产品的生产商，日本古河公司是中国对日本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反倾销案中的日本同类产品的生产商，而日本古河公司、印度贝拉古河公司

是丹麦 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公司。因此，一旦终止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

反倾销措施，丹麦 OFS-费特公司很可能通过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

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

纤以及中国对日本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从而加大了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三） 结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两国（地区）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根据上文的分析表明： 

 

1、 原审案件以及第一次期终复审调查期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存在大量、低价

倾销的历史；2017 年以来，两国（地区）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对华

出口价格总体大幅下降，且仍然存在明显的倾销行为。上述事实表明，一旦终

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2、 与产能相比，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相对较小，明显供过于

求，均存在大量的闲置产能和过剩产能，且过剩产能占其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产能的比例处于 32%-37%左右的较高水平。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

品大量的闲置产能将得到充分释放，出口能力将进一步得到增强，其大量的闲

置产能和过剩可能大量地转向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或再

度发生； 

 

3、 证据显示，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尽管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

出口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其对华出口仍保持一定的量，而且在 2020 年，

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量均出现明显的反弹，表明中国市

场是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重要或者无法放弃的目标市场。如果终

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厂商很有可能将其大量的闲置产能和过剩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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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方式转向中国市场； 

 

4、 相对于其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 

 

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

比重高达近 60%。作为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中国市场的

容量和吸引力显然要比其他市场要大得多。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

欧盟厂商可能将之前销往其他分散市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集中出口到中

国市场，以减小其在人力、财力和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和负担； 

 

第二，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

一步持续增长。而且，未来中国光纤光缆指数将进一步走高（或者继续处于较

高水平），以及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格将逐步走高，价格吸引力

将不断增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盟厂商很可能将之前销往其它国

家/地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转向到中国市场，以增加其利润； 

 

第三，美国、欧盟厂商熟悉中国市场，其对中国销售渠道仍保留的较为健全，

更容易融入中国市场。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盟厂商很可能利用其熟

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迅速恢复或扩大对中国出口，加大其继续或再度倾销

的可能性。 

 

5、 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发生贸易转移和规避。一旦终止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的反倾销措施，康宁印度公司以及韩国 Corning Precision Materials Co., Ltd.

很可能通过与其美国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美国 OFS-费特公司很可

能通过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以及中国对日

本、韩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进而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此外，目前中国正在对美国的光纤预制棒采取反倾

销措施。如果取消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巨大的

光纤预制棒过剩产能，美国很有可能通过加大下游光纤产品的生产，大量增加

其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对华出口，从而减轻和规避光纤预制棒反倾销措施的

限制，进而也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而一旦终止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丹麦 OFS-费特公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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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以及中国对日本非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从而加大了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

倾销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情形，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和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对中

国的倾销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五、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一） 累积评估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的认定，应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国

内产业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申请人认为，申请调查产品之间、以及其与国内同类产

品之间目前的及或将来可能的竞争条件基本相同，且竞争条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申请

调查产品之间以及申请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在物理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下游用途、产品质量以及销售渠道、销售区域等方面基本相同，客户群体基本相同，而

且有些客户完全重合，二者之间直接竞争并且可以相互替代。 

 

此外，如上文所述，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

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有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因此，申请人认为，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申请调查案中，申请调查产品之间、以

及其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目前及可合理预见的期间内可能的竞争条件基本相同，且竞争

条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应对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对国内产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累积评估。 

 

（二）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的恢复状况 

 

1、原审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原审《最终裁定》：原审调查期内，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需求旺盛。同

时，由于对原产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实施反倾销措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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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市场环境，为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恢复和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陆续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生产装置，

生产能力明显提高，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产量和销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内非色

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销售收入、税前利润、现金净流量、开工率、就业人数和劳动生

产率等经济指标都呈增长态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好转，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

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 

 

2、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的恢复情况 

 

根据第一次《期终复审裁定》：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销

量、销售收入、就业人数、员工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但是，由于价格随同被调

查产品进口价格的持续下降，国内同类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幅明显小于销量的增幅。税前利

润出现先增后降的态势，利润总额大幅降低，进而带动投资收益率迅速回落。现金净流量

为持续大额流出，且流出额不断扩大。期末库存也持续增加。 

 

上述因素和指标说明国内产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仍然不稳定，生产经营活动和财

务状况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仍然较为脆弱。 

 

3、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状况 

 

本案的六家申请人企业是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主要生产企业，其同类产品的

相关数据可以合理反映中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如无特殊说明，

以下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相关经济指标均为六家申请人企业同类产品的合计或加权平

均数据。 

 

申请人申请的本案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通过以

下对六家申请人企业同类产品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国内产业同类产

品的生产经营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在申请的产业损害调查期内，仍然处于不

稳定且较为脆弱的状态，具体分析和说明如下： 

 

3.1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和开工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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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产量和开工率变化情况 

数量单位：万芯公里 

期  间 生产能力 产量 开工率 开工率增减百分点 

2017 年 13,294 12,659 95.22% - 

2018 年 13,451 12,196 90.67% -4.55 

2019 年 12,919 9,813 75.96% -14.72 

2020 年 12,611 9,995 79.25% 3.29 

2020 年 1-9 月 9,591 7,309 76.20% - 

2021 年 1-9 月 10,793 9,441 87.47% 11.27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开工率＝产量 / 生产能力。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产能 13,294 13,451 12,919 12,611 9,591 10,793

产量 12,659 12,196 9,813 9,995 7,309 9,441

开工率 95.22% 90.67% 75.96% 79.25% 76.20% 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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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芯公里 同类产品的生产变化图

 

 

说明： 

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能、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7，

产能、产量分别下降 5%和 21%。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产能、产量均有所回升，

分别增长 13%和 29%。 

 

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也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7

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开工率出现回升，同比上升 11.27

个百分点，但与 2017 年的开工率相比仍低 7.7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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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数量及市场份额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数量及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数量单位：万芯公里 

期  间 内销量 内销+自用量 市场份额 份额增减百分点 

2017 年 11,158 12,752 48.67% - 

2018 年 10,604 11,791 45.35% -3.32 

2019 年 8,371 9,355 37.42% -7.93 

2020 年 8,678 9,596 38.69% 1.27 

2020 年 1-9 月 5,723 6,358 34.75% - 

2021 年 1-9 月 7,598 8,192 41.37% 6.63 

注：（1）内销量、自用量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市场份额=（内销量+自用量）/总需求量。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内销量 11,158 10,604 8,371 8,678 5,723 7,598

市场份额 48.67% 45.35% 37.42% 38.69% 34.75% 41.37%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15

2,015

4,015

6,015

8,015

10,015

12,015

单位：万芯公里 同类产品的内销量及市场份额变化图

 

说明： 

 

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相比 2017，

内销量下降 22%。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内销量增长 32.78%。 

 

与内销量的变化趋势类似，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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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7 累计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

市场份额出现回升，同比上升 6.63 个百分点，但与 2017 年份额相比仍低 7.3 个百分点。 

 

3.3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及库存占产量比重变化情况 

数量单位：万芯公里 

期间 期末库存 变化幅度 库存占产量比例 增减百分点 

2017 年 231 - 1.82% - 

2018 年 532 130.62% 4.36% 2.54 

2019 年 391 -26.57% 3.98% -0.38 

2020 年 393 0.65% 3.93% -0.05 

2020 年 1-9 月 1169 - 16.00% - 

2021 年 1-9 月 667 -42.98% 7.06% -8.94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库存占比=期末库存/产量。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库存 231 532 391 393 1,169 667

库存占比 1.82% 4.36% 3.98% 3.93% 16.00%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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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芯公里 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及占产量比例变化图

 

 

说明： 

 

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呈先升后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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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比，期末库存分别上升 131%、下降 27%和增长 1%，2020 年比 2017

年增长 70%。2021 年 1-9 与上年同期相比尽管下降 43%，但与 2017 年相比仍增长了 189%。 

 

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也呈先升后降、总

体呈上升趋势。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2.54 个百分点，2019 年、2020 年有所下降。

2021 年 1-9 与上年同期相比尽管下降近 9个百分点，但与 2017 年相比仍增加 5.2 个百分

点。 

 

3.4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价格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芯公里 

期间 内销价格 变化幅度 

2017 年 47.43 - 

2018 年 48.65 2.58% 

2019 年 33.13 -31.91% 

2020 年 23.01 -30.55% 

2020 年 1-9 月 24.77 - 

2021 年 1-9 月 17.31 -30.11% 

注：（1）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内销价格 = 内销收入 / 内销数量。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内销价格 47.43 48.65 33.13 23.01 24.77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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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芯公里 同类产品内销价格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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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呈先升后下降趋势，总体呈大幅下降趋

势。2018 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比，内销价格分别增长 2.58%、下降近 32%、下降近 31%，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大幅下降 30.11%，2021 年 1-9 月与 2017 年相比累计

下降 64%。 

  

3.5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收入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内销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期间 内销收入 变化幅度 

2017 年 52.92 - 

2018 年 51.59 -2.51% 

2019 年 27.73 -46.25% 

2020 年 19.97 -28.00% 

2020 年 1-9 月 14.17 - 

2021 年 1-9 月 13.15 -7.20%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内销收入 52.92 51.59 27.73 19.97 14.17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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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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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与

上年相比，内销收入分别下降 2.51%、下降 46.25%、下降 28%，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

期相比继续下降 7.2%。 

 

3.6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期间 税前利润 变化幅度 

2017 年 13.51 - 

2018 年 13.94 3.21% 

2019 年 -0.15 -101.10% 

2020 年 -2.06 亏损增加 1440.01% 

2020 年 1-9 月 -1.32 - 

2021 年 1-9 月 -4.11 亏损增加 210.67%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税前利润 13.51 13.94 -0.15 -2.06 -1.3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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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变化图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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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呈先升后下降趋势，总体呈大幅下降趋

势并由盈利转变为大幅亏损。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增长 3.21%，2019 年相比 2018 年大

幅下降 101.1%并转变为小幅亏损，2020 年的亏损同比增加 1440.01%，亏损额达到 2.06

亿元。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额增加近 211%，仅 1-9 月的亏损额就远远超

过了 2020 年全年的亏损额。 

 

3.7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变化情况 

数量单位：亿元 

期间 平均投资额 税前利润 投资收益率 增减百分点 

2017 年 54.14 13.51 24.95% - 

2018 年 56.72 13.94 24.58% -0.37 

2019 年 62.14 -0.15 -0.25% -24.83 

2020 年 63.63 -2.06 -3.24% -2.99 

2020 年 1-9 月 41.74 -1.32 -3.17% - 

2021 年 1-9 月 62.56 -4.11 -6.57% -3.40 

注：（1）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投资收益率 ＝ 税前利润 / 平均投资额。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投资收益率 24.95% 24.58% -0.25% -3.24% -3.17% -6.57%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变化图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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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下降0.37个百分点，2019年与2018年相比大幅下降近25个百分点并为负收益率。

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下降近 3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下降 3.4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下降 32 个百分点并为负收益率。国内产业

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仍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以获得恢复和发展。 

 

3.8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净流量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现金净流量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期间 现金净流量 变化情况 

2017 年 -5.45 - 

2018 年 -1.74 流出量减少 68.02% 

2019 年 -11.87 流出量增加 581.63% 

2020 年 1.29 转变为净流入 

2020 年 1-9 月 -1.25 - 

2021 年 1-9 月 -1.59 流出量增加 27.51% 

注：数据来源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现金净流量 -5.45 -1.74 -11.87 1.29 -1.2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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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同类产品的现金净流量变化图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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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波动较大。2018 相比 2017

年净流出量减少 68.02%，2019 年相比 2018 年净流出量增加 582%，2020 年转变为净流入，

2021 年 1-9 月又转变为净流出，净流出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近 28%。 

 

3.9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工资和就业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和人均工资变化情况 

   单位：人；元/人 

期间 就业人数 变化幅度 人均工资 变化幅度 

2017 年 2,210 - 69,295 - 

2018 年 2,250 1.81% 77,213 11.43% 

2019 年 1,746 -22.38% 88,874 15.10% 

2020 年 1,832 4.90% 89,768 1.01% 

2020 年 1-9 月 1,709 - 65,751 - 

2021 年 1-9 月 1,708 -0.06% 68,108 3.58%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说明： 

 

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分

别比上年增加 2%、减少 22.38%、增加近 5%。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2021 年 1-9 月与 2017 年相比累计减少 23%。 

 

在人均工资方面，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呈持续增长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11.43%、增长 15.10%、增长 1.01%，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

续增长 3.58%。 

 

3.10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单位： 万芯公里/人 

期间 劳动生产率 变化幅度 

2017 年 5.73 - 

2018 年 5.42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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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62 3.66% 

2020 年 5.46 -2.91% 

2020 年 1-9 月 4.28 - 

2021 年 1-9 月 5.53 29.24% 

注：数据来源请参见附件十一：“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说明： 

 

2017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

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 5.37%、增长 3.66 和下降 2.91%，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29.24%。 

 

4、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尽管国内产业继续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不稳

定且较为脆弱 

                                                             

在本案反倾销措施的作用下，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第一，受益反倾销措施的继续实施，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

工率维持在 90%以上的较高水平； 

 

第二，2018 年与上年相比，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和就业人数分别增长近 3%

和 2%。 

 

第三，整个申请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人均工资呈持续增长趋势； 

 

第四，受益反倾销措施的继续实施，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

前利润和投资收益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尽管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不稳定且较为脆弱的状态，具

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从 2018 年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7

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尽管开工率出现回升，但与 2017

年的开工率相比仍低近 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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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相

比 2017 年，内销量下降 22%； 

 

第三，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

年比 2017 累计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尽管市场份额出现

回升，但与 2017 年的份额相比仍低 7.3 个百分点； 

 

第四，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期末库存以及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

均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 年相比 2017 年，期末库存增长 70%，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增

加 2个百分点。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尽管库存下降 43%，但与 2017 年相比仍

增长了 189%。同时，尽管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同比下降近 9个百分点，但与 2017 年相

比仍增加 5.2 个百分点； 

 

第五，2019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呈持续大幅下降趋势。2019 年、

2020 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近 32%和下降近 31%，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大

幅下降 30.11%； 

 

第六，2018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比，内销收入分别下降 2.51%、下降近 46.25%、下降 28%，2021 年 1-9 月与

上年同期相比继续下降 7.20%； 

 

第七，2019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呈大幅下降趋势，并由之前的盈

利转变为亏损，且亏损额逐渐扩大。2019 年相比 2018 年，税前利润大幅下降并转变为小

幅亏损，2020 年的亏损同比大幅增加。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额继续增加，

仅上半年的亏损额就超过了 2020 年全年的亏损额； 

 

第八，2019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呈大幅下降趋势，并由之前的

正收益率转变为负收益率，国内产业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回收；  

 

第九，2019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9 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比，就业人数分别减少 22.38%、增加近 5%，2021 年 1-9 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

持平；2021 年 1-9 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下降 23%； 

 

第十，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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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下降 5.37%、增长 3.66 和下降 2.91%。2021 年 1-9 月同比有所上升，但与 2017

年相比仍下降 3.51%。 

 

综合上述情况表明，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尽管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

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处于不稳定且较为脆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

产品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在这种背景下，如下文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

请调查产品有可能大量低价涌入国内市场，其进口价格可能大幅下滑并压低国内同类产

品的价格，届时处于不稳定且较为脆弱状态的国内产业将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 

 

（三） 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可能的进口量 

  

1、申请调查国家（地区）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需要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

场来消化 

 

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申请调查国家（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合计的过剩产能

由 4,780 万芯公里增长至 5,200 万芯公里，增加了 9%，过剩产能占申请调查国家（地区）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合计产能的年均比重为 34%，占中国需求量的年均比重为 20%。 

 

2017 年至 2021 年预计，申请调查国家（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合计的闲置产能

由 5,300 万芯公里增长至 5,900 万芯公里，增加了 11%，闲置产能占申请调查国家（地区）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合计产能的年均比重为 39%，占中国需求量的年均比重为 23%。 

 

由此可见，申请调查国家（地区）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需要海外市场

尤其是中国市场来消化。在此背景下，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国家（地区）很

可能将其大量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转向中国市场，申请调查产品

的进口数量将可能大量增加。 

 

2、相对于其它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量的年均比重

高达近 60%。作为全球最大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消费市场，中国市场的容量和吸引力显

然要比其他市场要大得多。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盟厂商可能将之前销

往其他分散市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集中出口到中国市场，以减小其在人力、财力和

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和负担； 

 

第二，未来中国对于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需求将在目前庞大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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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而且，未来中国光纤光缆指数将进一步走高（或者继续处于较高水平），以及

中国市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价格将逐步走高，价格吸引力将不断增强。如果终止反

倾销措施，美国、欧盟厂商很可能将之前销往其它国家/地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转向

到中国市场，以增加其利润； 

 

第三，美国、欧盟厂商熟悉中国市场，其对中国销售渠道仍保留的较为健全，更容

易融入中国市场。一旦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盟厂商很可能利用其熟悉的销售渠道

和客户群体迅速恢复或扩大对中国出口，加大其继续或再度倾销的可能性。 

 

3、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发生贸易转移和规避，加大对华出口大量增加的可能性 

 

一旦终止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康宁印度公司以及韩国 Corning 

Precision Materials Co., Ltd.很可能通过与其美国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

美国 OFS-费特公司很可能通过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

货等行为）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以及中国对

日本、韩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进而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

中国倾销的可能性。此外，目前中国正在对美国的光纤预制棒采取反倾销措施。如果取

消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巨大的光纤预制棒过剩产能，美

国很有可能通过加大下游光纤产品的生产，大量增加其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对华出口，

从而减轻和规避光纤预制棒反倾销措施的限制，进而也加大了美国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而一旦终止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丹麦 OFS-费特公司很可能通过

与其印度以及日本关联公司的相关内部操作和安排（如换货等行为）将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出口至中国，以规避中国对印度单模光纤以及中国对日本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的反

倾销措施，从而加大了欧盟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国倾销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分析，申请人认为，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尽管美国和欧盟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其对华出口仍保持一定的量，而且在 2020

年，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量均出现明显的反弹，表明中国市场是

两国（地区）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重要或者无法放弃的目标市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

具有明显吸引力的中国市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成为美国、欧盟厂商低价转移其过剩产能

和闲置产能的必争之地, 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很可能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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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可能造成的影响 

 

1、申请调查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如上文所述，受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申请调查期内，美国、欧盟尤其是美国改变了

其 G.652 光纤对华出口的产品结构，加大了特殊规格型号产品（如超低损耗的 G.652.B

光纤以及用于光器件生产的 G.652 光纤等，这些特殊规格型号产品的价格是普通规格型

号 G.652.D 产品价格的数倍）对中国出口的占比，导致由进口金额除以进口数量计算出

来的两国（地区）G.652 光纤对华加权平均进口价格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9.68%、上升 40.75%、下降 22.07%和上升 70.05%，2021

年 1-9 与 2017 年相比累计上涨了 100%。 

 

但是，在 G.652 光纤当中，G.652.D 产品是最主要的规格型号，占比为 99%左右。据

申请人了解，如上文所述，2017 年至 2021 年 1-9 月，美国、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主要规

格型号 G.652.D 产品的进口价格均呈先升后降，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美国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升 2.98%、下降 8.42%、

下降10.01%和下降27.03%，累计下降41%，欧盟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上升3.05%、

下降 25.19%、下降 7.92%和下降 4.19%，累计下降 34%。另外，初步证据表明，美国、欧

盟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存在明显的倾销行为，倾销幅度为 73%和 71%。 

 

也就是说，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美国、欧盟申请调查产品尚且存在明显的倾

销行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在没有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这将为美国、欧盟申请调

查产品提供明显的降价空间。而且，如上文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盟申

请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数量很可能大量增加。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美国、欧

盟申请调查产品有可能继续以更低的价格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目前，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产品物化特性、质量、

用途、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方面无实质区别，产品同质化率高，价格对下游用户的采

购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价格因素将成为申请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争夺市场份额的主要

手段。鉴于国内产业已经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申请调查产品厂商只

有继续或再度通过低价或降价方式才能抢占市场额。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价格很可能

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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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趋势预测 

 

根据原审终裁的认定，原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

的压低作用。 

 

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与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一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也呈先升后降，总体呈大幅下降趋势，与申请调查产品的

价格联动性较强。2018 年至 2020 年与上年相比，同类产品的内销价格分别增长 2.58%、

下降近 32%、下降近 31%，2021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继续大幅下降 30.11%。 

 

如上文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的价格大

量涌入中国市场。在申请调查产品主要规格型号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产品质量、

下游用途、销售渠道等无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在面对申请调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且数

量大幅增加的冲击下，国内产业将不得不为了维持市场份额而被迫降低价格与之进行竞

争，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很可能继续大幅下降。 

 

（五） 终止反倾销措施后申请调查产品可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在反倾销措施的作用下，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

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且较为脆弱：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开工率从 2018 年

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 年至 2020 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量、市场份额、劳动

生产率总体均呈下降趋势，而期末库存以及库存占同期产量的比重均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8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内销收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9 年以来，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的内销价格持续大幅下降，税前利润大幅下降并由之前的盈利转变为亏损，且亏

损额逐渐扩大，投资收益率大幅下降并由之前的正收益率转变为负收益率，就业人数总

体呈下降趋势。劳动生产率也总体呈下降趋势。国内产业投入的巨额资金尚未得到有效

回收。 

 

而且，如上文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很可能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其进口价格可能大幅下降并压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可

能进一步大幅下降，国内产业将可能由此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受上述影响，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可能大幅下

降，内销量和市场份额也很可能大幅下降，期末库存可能大幅增长，内销价格很可能会

因为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出现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同类产品销售收入进一步大幅下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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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将进一步加剧，就业人数将继续减少，劳动生产率将降低。国内产业投入的巨额资金

将无法得到有效回收，企业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削弱。 

 

（六） 结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国内产业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综合以上分析表明：  

 

1、 在本案反倾销措施的作用下，国内产业继续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国内

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仍然不稳定且较为脆弱； 

 

2、 证据显示，申请调查产品厂商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具有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闲置产

能，且过剩产能和闲置产能均在增加，而中国市场又是申请调查国家（地区）重

要或者无法放弃的目标市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大量的过剩产能

和闲置产能，申请调查国家（地区）有可能继续或再度采用倾销手段向中国大量

出口申请调查产品； 

 

3、 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申请调查产品很可能继续或再度以倾销的价格大量涌入中

国市场，其进口价格很可能大幅下滑并压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在进口产

品价格大幅下降且数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内产业为了保住一定的市场份额，

将不得不跟随申请调查产品大幅降价； 

 

4、 受上述影响，如果取消反倾销措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产量、开工率可能大幅

下降，内销量和市场份额也很可能大幅下降，期末库存可能大幅增长，内销价格

很可能会因为竞争加剧而进一步出现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同类产品销售收入进一

步大幅下降，亏损将进一步加剧，就业人数将继续减少，劳动生产率将降低。国

内产业投入的巨额资金将无法得到有效回收，企业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削弱。 

 

综上所述：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

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六、公共利益考量 

 

（一） 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依法保护国内光纤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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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年 4 月 5 日《商务部关于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指出：“产业安全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基础。做好维护产业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国产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其

免受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和进口激增造成的损害；为产业创造正常的发展条件，使各产

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获得发展的空间，赢得利益，从而保证国

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指导意见，申请人认为：反倾销正是为了纠正进口倾销产品不公平贸易竞

争的行为，消除倾销对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性影响。采取反倾销措

施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不规范低价倾销行为的制约，以维护和规范正

常的贸易秩序，恢复和促进公平竞争。由于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

品在中国进行大量低价倾销，严重破坏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原审

反倾销调查案件及时有效地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以及第一次反倾销措施期终复审后措施

的继续实施，有助于恢复这种被扭曲的竞争秩序，保障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

合法权益，符合我国的公共利益。 

 

上文的大量证据显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产品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两国（地区）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

纤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也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国内产业投入

的巨额资金将无法获得有效回收。因此，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维护公平

的竞争秩序，保障国内光纤产业的健康发展，是符合我国公共利益的。 

 

光纤通信技术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和支柱，是“信息高速公路”或“国家信息基

础设施”的技术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光纤作为光信号的载体，是光通信技术发展的基

本元素和关键材料。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实施“5G”网络建设、“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FTTR

（光纤到房间）建设”、“一带一路”、“宽带中国”、“提速降费”、“信息通讯进村入户”

等战略和政策，光纤通信网络正是支撑其发展和实施的基石和支柱，而光纤通信网络使

用的传输媒介正是光纤。要大力推进实施这些战略和政策，需要消耗大量高质量、高容

量的光纤光缆。因此，保障国内光纤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我国的光通信产

业，才能够切实保障上述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顺利实施。 

 

光纤以玻璃代替铜作为介质，一根头发般粗细的光纤传输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一条桌

面般粗细的铜线。光纤的发明和使用，在为信息高速公路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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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功耗、更低的污染以及更少的电磁干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铜缆，光纤可以

节省 60%的能耗。可以说，光纤先天就具有环保、低碳的特点和优势。也正因为如此，

基于光纤网络建设的“光进铜退”战略，成为过去 10 多年不可动摇的中国宽带发展之路。 

 

2020 年 9 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做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划时代庄严承诺。在此之后，我国多次在重

要场合和政策文件中提及碳达峰、碳中和。今年全国两会，碳达峰、碳中和更是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要实现上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节能减排是关键。如上文所述，相比铜缆，

光纤可以节省 60%的能耗。因此，要实现节能减排，基于光纤网络建设的“光进铜退”

战略需要进一步推进。因此，依法保护国内光纤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是落实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体现。 

 

此外，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和检测、行程大数据等网络

信息服务为我国战胜疫情，减少病毒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依法保护国内光纤

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当前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另外，鉴于光纤光缆在光通信和信息产业以及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和基础性作用，随

着各国对于信息安全以及国家安全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基础网络设施方面，也越来

越强调国内自主创新，大量应用国内厂商的产品和设备，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在国

内线缆产业的一体化建设上，使用国产光纤、光缆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保障国产光纤

的稳定和有效供应是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 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不仅有助于保持国内光纤产业本身的健康持续发展，也

有助于上游光纤预制棒产业进一步做强做大 

 

光纤预制棒作为制作光纤的重要基础材料，被誉为光通信产业“皇冠上的明珠”，是

光纤通信事业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命脉。正因为如此，光纤预制棒始终被我国政府列为

重点鼓励发展和支持的产业。 

 

2015 年 8 月 19 日，我国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光纤预制棒开始采取反倾销措施。2018

年 7 月 10 日，商务部发布期终复审裁定公告，继续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光纤预制棒继续

征收 5年的反倾销税，美国对华出口光纤预制棒将继续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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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尽管目前中国光纤预制棒产业的规模全球最大，但由于自主工

艺技术开发和量产时间较短，产业大而不强，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长时间来逐步

完善提升，技术研发实力和新产品创新开发等方面与国外老牌厂商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据申请人了解，美国光纤预制棒的产能高达 1.33 亿芯公里。如果取消美国非色散位

移单模光纤的反倾销措施，为了消化其巨大的光纤预制棒过剩产能，美国很有可能通过

加大下游光纤产品的生产，大量增加其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华出口，从而减轻和规避

中国光纤预制棒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届时不但会对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造成巨

大的冲击，而且会对国内上游光纤预制棒产业进一步做强做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不但有利于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产业本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对国内光纤通信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

安全、“5G”网络建设、“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FTTR 建设“一带一路”、“宽

带中国”、“提速降费”等战略和政策，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也有利于上游原材料光纤预制棒产业进一步做强做大。因此，

申请人认为，继续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

我国的公共利益。 

 

七、结论和请求 

 

（一）结论 

 

在反倾销措施继续实施期间，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虽然继

续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仍处于不稳定和较为脆弱的状态，容易受到倾销进口

产品等其它因素的干扰。 

 

申请人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中

国的倾销行为很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两国（地区）的进口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对国内

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同时，申请人认为，继续采取反倾销措施符合我

国的公共利益。 

 

（二）请求 

 

为维护国内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产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

例》及其他有关规定，申请人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光纤产品所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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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进行期终复审调查，并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作出建议，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

并向中国出口的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按照商务部2011年第17号公告、2017年第20号公告

和2018年第53号公告所确定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税率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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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保密申请 
一 、保密申请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对本申请书中的材料以及附件作保

密处理，即除了本案调查机关及《反倾销条例》所规定的部门可以审核及查阅之外，该

部分材料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保密，禁止以任何方式接触、查阅、调卷或了解。 

 

二、非保密性概要 

 

为使本案的利害关系方能了解本申请书以及附件的综合信息，申请人特此制作申请

书以及附件的公开文本，而有关申请保密的材料和信息在申请书及附件的公开文本中作

了有关说明或非保密性概要。 

 

三、保密处理方法说明 

 
对于本申请书公开文本中涉及商业秘密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及能够用于推算出保密信

息的相关数据，申请人按照如下方法进行保密处理： 

 

在表格中列示的保密数据，以指数/数值区间的形式替代原有数字并表示原有数字的

变化情况。涉及的数据包括：支持申请企业同类产品的产量，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同

类产品合计产量，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同类产品合计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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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证据目录和清单 
 

附件一：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附件三： 支持申请企业的支持声明及营业执照 

附件四： 全球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市场情况的说明 

附件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7－2021 年版 

附件六： 美国、欧盟光纤预制棒价格情况 

附件七： 康宁公司、Prysmian Group 的毛利润率 

附件八： CRU 对于未来几年全球市场光缆需求增幅的预测 

附件九： 中国移动 2021 年-2022 年普通光缆集采情况的说明 

附件十： CRU 全球光纤光缆指数 

附件十一： 申请人的财务数据和报表 

  

  

 

 

 

 

 

 


